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制度》修订对照表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公司拟根据最新修订的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 为保证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对外担保管理，规范公

司担保行为，控制经营风险，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杭州中恒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各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为保证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对外担保管理，规范公

司担保行为，控制经营风险，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

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各有关规定，制定本

制度。 

第十一条 下列对外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批： 

（1）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10%的担保； 

（2）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3）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

的担保； 

（4）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 

（5）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

保； 

（6）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 

（7）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

第十一条 下列对外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批： 

（1）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10%的担保； 

（2）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

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3）为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显示资产负债

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4）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 

（5）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

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 

（6）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

担保； 

（7）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公司章程》规定的

其他担保情形。 



的担保； 

（8）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公司章程》规定

的其他担保情形。 

 

第二十五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担保的，公司

应当在控股子公司履行审议程序后及时披露。

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1.10条，需

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事项除外。 

第三十五条 对于已披露的担保事项，有关责

任部门和人员在出现下列情形时应及时告知

董事会办公室，以便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一）被担保人于债务到期后十五个工

作日内未履行还款义务的； 

（二）被担保人出现破产、清算及其它严

重影响还款能力情形的。 

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在半年度报告、年度

报告中，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执

行上述规定情况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

意见，必要时可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核查。 

第三十六条 对于已披露的担保事项，有关责

任部门和人员在出现下列情形时应及时告知

董事会办公室，以便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一）被担保人于债务到期后十五个工作

日内未履行还款义务的； 

（二）被担保人出现破产、清算及其它严

重影响还款能力情形的。 

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在年度报告中，对公司

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执行上述规定情况

进行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必要时可聘

请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核查。 

上述修订对应的章节和条款的序号亦做相应修改和依次顺延。除上述修订外，

公司《对外担保制度》其他条款内容不变。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6 日 

 


